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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報告檢查表  
112 年 3 月臺教會 (二 )字第 1124400251 號函版  

第一部分 

學 校 法 人 及 所 設 私 立 學 校 填 報 會 計 師 複 核 

(二)成本與費用事項 
 

05. 檢查事項： 

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 2 條規

定，專任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支領報酬，是否：(1)每人每月得

支領數額，以該學校法人所設最高一級私立學校教師本職最高年

功薪、學術研究費及一級主管之主管加給合計數為限；(2)全體全

學年度得支領數額，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

年度總收入之百分之一為限，並不得超過新臺幣 200 萬元；(3)

未再另行支領出席費、交通費及其他費用？ 

檢查結果：[  ]是  [  ]否  [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無專任董事 

 

複核結果： 

[  ]同意 [ 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06. 檢查事項： 

依學校財團法人董事長董事監察人支領報酬及費用標準第 3 條規

定，無給職董事長、董事、監察人全體全年度得支領出席費及交

通費總額，是否以該學校法人及其所設之所有私立學校該學年度

總收入之 0.7%為限，並不得超過 350 萬元？ 

   檢查結果：[]是  [  ]否  [ 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 

複核結果： 

[  ]同意 [ 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07.檢查事項： 

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3 點規定，董事會及

監察人支出項下業務費之總金額，是否未超過所設私立學校年度

總收入合計之 0.3%，且最高額度不得超過 150 萬元？ 

檢查結果：[]是  [  ]否  [ 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 

複核結果： 

[  ]同意 [ 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08.檢查事項：  

依教育部監督學校財團法人支出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，董事會及

監察人支出及學校其他經常性支出，是否符合學校法人創設目的

，且依政治獻金法規定，未對各政黨、各級民意代表、候選人及

其關係人有捐贈行為？ 

檢查結果：[]是  [  ]否  [ 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 

複核結果： 

[  ]同意 [ 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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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務報告檢查表  
112 年 3 月臺教會 (二 )字第 1124400251 號函版  

第一部分 

學 校 法 人 及 所 設 私 立 學 校 填 報 會 計 師 複 核 

(三)資產事項  

19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購置、出租、處分、

設定負擔（含不動產之出售、抵押等），是否符合私立學校法第

49 條之規定？（但依 103 年 4 月 9 日臺教高(一)字第 1030037310B

號令函釋校內不動產出租，如為強化校園生活機能，並為服務學

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，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、規劃

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、影印店、書店等，在不妨礙校務發

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，不在此限） 

檢查結果：[  ]是  [  ]否  [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無此情形 

複核結果： 

[  ]同意 [ 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20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之動用，是否依據私立

學校法第 45 條第 3 項規定事先報經教育部核准（註：65 年 4 月

23 日以後新成立之學校方適用）？ 

檢查結果：[  ]是  [  ]否  [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本校於民國 52 年成立，並無設校基金。 

複核結果： 

[  ]同意 [ 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21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法人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設校基金，是否無挪用或移用後

再行存入專戶？（65 年 4 月 23 日以後新成立之學校方適用） 

檢查結果：[  ]是  [  ]否  [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本校於民國 52 年成立，並無設校基金。 

複核結果： 

[  ]同意 [ 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22.檢查事項： 

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是否未動支本學年度營運資金（如本學

年度收取之學雜費收入、產學合作收入、推廣教育收入、財務收

入、其他收入）購置上市、上櫃股票、公司債、受益憑證等有價

證券？ 

檢查結果：[]是  [  ]否  [  ]不適用 

補充說明： 

複核結果： 

[  ]同意 [  ]不同意 

補充說明： 



















 

 

- 42 - 

 
附件一  

須改善項目 改善情形 
是否 

已改善 

依貴校會計制度第 53 條第 3 目之規定

：「決算時應評估應收帳款無法收回

之金額，提列備抵呆帳，列為應收帳

款之減項，並予揭露；已確定無法收

回者，應予轉銷」。惟經查應收帳款

餘額表尚有 103 至 110 學年度逾期款

項共計 634 萬 8,543 元尚未收回，其中

逾期兩年以上之款項為 544萬 1,519元

，貴校未依規定評估可能無法收回之

金額，並提列適當之備抵呆帳。 

一、110學年度決算備抵呆帳部分

，已請會計師將 103至 104

學年度難以收回之學雜費提

列 2,492,407元，其他應收

款提列 315,924元，共提列

2,808,331元。 

二、111學年度決算備抵呆帳部分

，已請會計師將 105至 109

學年度難以收回之學雜費提

列 2,954,362元，並收回 104

學年度學雜費 5,250元，其

他應收款提列 80,827元，共

提列 3,029,939元。 

 

是 












